
 

臺灣期貨交易所 115 年上半年新制公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 年 7 月 6 日上線 

一、 黃金類商品及非金電期貨縮小契約規格 

 
項目  美元黃金期貨  臺幣黃金期貨  黃金選擇權  

契約規模  
調整為 1 盎司  

(原為 10 盎司 ) 

調整為 1 台兩  

(原為 10 台兩 ) 

調整為 1 台兩  

(原為 5 台兩 ) 

未沖銷部位  當日原持有每 1 口未沖銷部位將調整為 10 口  
當日原持有每 1 口未沖銷

部位調整為 5 口  

契約代碼  維持 GDF 維持 TGF 維持 TGO 

最小升降單位  
0.1 美元 /盎司 (不變 )  

(約當於 0.1 美元 ) 

新臺幣 0.5 元 /台錢 (不變 ) 

(約當於新臺幣 5 元 ) 

0.5 點 (不變 )  

(約當於新臺幣 5 元 ) 

部位限制  維持現行部位限制數  (自然人 1,000 口，法人 3,000 口，期貨自營商 /造市者 9,000 口 ) 

註 ：1 盎司為 31.1035 公克；1 台兩為 37.5 公克；1 台兩為 10 台錢；1 台兩約 1.20565 盎司，1 盎司約 0.8294 台兩。 

非金電期貨 
項目 調整內容 

契約乘數 由每點 100 元調整為每點 10 元 

未沖銷部位 原持有每 1 口未沖銷部位變為 10 口  

調整生效日盤前，各月份契約未沖銷部位將由原契約(契約乘數每點 100 元)， 

轉為新契約(契約乘數每點 10元)，口數為原未沖銷部位口數乘以 10 倍。 

契約代碼 不變，維持 XIF 

最小升降單位 與現行 XIF 相同(指數 1 點，相當於新臺幣 10 元） 

 

二、 調整股票期貨千元以上最小升降單位 

 
級距  現行規則  調整後規則  

股票期貨之價格範圍  最小升降單位  股票期貨之價格範圍  最小升降單位  

1 未滿 10 元  0.01 元 未滿 10 元  0.01 元 

2 10 至未滿 50 元  0.05 元 10 至未滿 50 元  0.05 元 

3 50 至未滿 100 元  0.1 元  50 至未滿 100 元  0.1 元  

4 100 至未滿 500 元  0.5 元  100 至未滿 500 元  0.5 元  

5 500 至未滿 1000 元  1 元  500 至未滿 2500 元  1 元  

6 1000 元以上  5 元  2500 元以上  5 元  

 

 

 



 

 

三、 調整股票類期貨及選擇權部位限制機制  
      修改後 ~按「表彰總股數或受益權單位合計數」管控 

 
項目 現行制度(以口數控管) 修改後制度(以股數/單位數控管) 

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

自然人 8,000 口 4,000 口 2,000 口 
1,600 萬股 

8,000 萬單位 

800 萬股 

4,000 萬單位 

400 萬股 

2,000 萬單位 

法人 24,000 口 12,000 口 6,000 口 
4,800 萬股 

24,000 萬單位 

2,400 萬股 

12,000 萬單位 

1,200 萬股 

6,000 萬單位 

造市者 60,000 口 30,000 口 15,000 口 
12,000 萬股 

60,000 萬單位 

6,000 萬股 

30,000 萬單位 

3,000 萬股 

15,000 萬單位 

例如標的證券屬於第一級者(即交易最活絡者)，自然人部位限制數為 8,000 口，倘為個股將改為 1,600 萬股 (8,000*2,000

股)，倘為 ETF 將改為 8,000 萬單位(8,000*10,000 受益權單位) 

四、 國外成分證券 ETF期貨及選擇權三階段漲跌幅機制 

調整商品  調整前  調整後規則  

國外股票型 ETF 期貨及選擇權 
一階段 :  ±15% 

三階段  : ±7%、±10%、±15% 

國外債券型 ETF 期貨及選擇權 三階段  : ±5%、±10%、±15% 

公告僅供參考，詳細資料以臺灣期貨交易所公告為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國票期貨交易室  敬啟 


